
农业农村部西北植物营养与农业环境重点实验室
开放基金课题申请与管理办法

第一条 实验室资助的项目必须体现重点实验室对外开放和“强强合作、优势互补”原则。
第二条 对于每个被批准的课题基金项目，分别设立使用帐户，开放课题的经费原则不外拨，但由各课题负责人掌握，鼓励基金课题人员来室工作。
第三条 受实验室资助的各类项目必须经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批准。
第四条 获得资助的申请者，须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SCI全文发表论文1篇。受实验室资助项目发表的文章、申请的专利等，本实验室须至少为第二合作完成单位。标注格式，中文：农业农村部西北植物营养与农业环境重点实验室，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英文：Key Laboratory of Plant Nutrition and the Agri-environment in Northwest China,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Colleg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PR China。发表的论文或其它可标注资助项目的文件，必须同时注明受本实验室资助项目及资助号。
第五条 获得批准的课题，需在规定的时间内与本实验室签订“课题任务合同书”，逾期未签者，作自动放弃处理。
第六条 开放课题基金使用范围

(1)  与课题直接相关的科研费用：a、仪器使用费； b、材料费、加工费、零星材料购置等消耗费

(2) 开展课题研究所必需的调研、考察及以实验室名称发表的论文审稿费

(3) 客座人员往来的旅差费、住宿费 

(4) 客座人员参加与课题直接有关的学术活动费用（国际学术交流费用需审批）

第七条 本年度内课题费如有节余，可以转到下一年度继续使用。但课题完成后，所剩的经费，原材料，器材等一律上交本实验室。
第八条 在课题结束前半年需将已发表的论文及待发表的论文电子版发至实验室，经审核合格后，方可进行结余经费报账（30%获批经费额度）。

第九条 如发现开放课题因故中断或无法继续进行时，经实验室主任批准后，实验室有权中断该课题基金的使用或取消原批准的经费。

第十条 实验室基金资助课题经费开支主任签字后报销。

第十一条 项目的考核。获资助人员每年要向实验室提交课题进展情况；申请课题完成后需要及时写出书面总结报告，并得奖所发表论文的抽印本或复印本（尚待发表的论文待发表后补交）。并请将获奖情况报与实验室备案。
